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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導師輪替實施要點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臨時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要點依據全國各高級中等校依教師法第 17 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依據 101 年 9 月 5 部授教中（二）字第 1010516111 號函頒佈，高級中等學校訂定教師擔

任導師辦法及聘任導師注意事項辦理。 

第三條 本要點之目的如下： 

一、建立導師輪替制度，讓導師任期合理化，促進和諧的教學氣氛與學校文化。 

二、建立公開、公平、人性、制度化的原則，讓全體教師參與導師工作。 

三、各校編制內之教師，依教師法第十七條規定，均具有擔任導師之義務。 

第二章 導師輪替委員會 

第一條 本校應成立導師輪替委員會，辦理導師輪替等相關事宜，權責如下：  

一、審核教師之「導師積分」、「免任導師資格」及「緩任導師資格」。 

二、依下學年度教師員額及開設科目節數審議教務處所提之各領域（科）應擔任導師名額，依各

領域(科)比例原則及課程需求，提出初步規劃表。 

三、審議下學年度導師名單及學期中導師更換名單。 

四、向校務會議提案修訂本導師輪替實施要點。 

第二條 導師輪替委員會由秘書、教務主任、學務主任、教師會代表、家長會代表及各領域召集人所

組成(國文、英文、數學、自然、社會、藝能)，由學務主任擔任召集人並由校長擔任會議主

席，輪替委員皆為無給職。必要時會請科召集人列席。 

第三條 導師輪替委員會應於每年 4月開始召開會議，必要時得由召集人召開臨時會議；會議須有委

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能做成決議。 

第三章 導師輪替資格 

第一條 本校教師具有下列資格，得免擔任導師。 

一、年滿 60歲以上之教師。(如該領域輪替人數不足時，滿 60歲以上即須納入排序，各領域滿 60

歲教師以導師輪替積分較低者優先擔任導師，且不違反帶班三年可休息一年之原則。) 

【修訂：年滿 60歲以上之教師支援 1年為限(如遇該領域導師輪替人數不足時，則繼續擔任導師

一年)】 

二、領有中、重度殘障手冊或患有重大疾病之教師﹝以健保局核發之重大傷病卡證明之﹞，確實

無法勝任導師工作，提出免任申請表後，由導師輪替委員會同意後，學務主任簽請校長同意。 

第二條 本校教師具有下列條件者，得緩兼導師職務一年。 

一、 現任導師因無法負荷工作壓力，於學年中提出更換導師職務時，無法負荷工作壓力之教師，

若持有教學級以上之醫院醫師診斷證明書且該學年度以該病因請病假累積超過 30天，得暫免

兼任導師職務至該學年結束。 

二、 教師兼任行政人員(含行政助理、體育運動團隊教練、童軍團長、合唱團指導教師、管樂團

指導教師)及導師年資連續合併滿三年(含)以上卸任者。(合併最後一年為導師者，須將該班帶

至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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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懷有身孕之教師﹝已帶班老師，須將該學期帶完，每年七月底及一月底為學期結束時間，自

八月開始及二月開始為學期初，故自八月開始及二月開始，即以開始帶班認定﹞。 

四、 中途接班，以帶滿兩年休息一年為原則。 

第四章 導師輪替作業 

第一條 導師輪替作業程序如下： 

一、本年資積分計算方式，以任職本校年資為主（含代理期間，含本校國中年資）。 

二、每年 2~3 月由學務處發送「擔任導師意願調查表」、「積分調查表」、「免任導師申請書」及「緩

任導師申請書」予全體教師，並於 3~4 月彙整完成。 

三、每年 4月由教務處依各領域(科)比例原則及課程需求，提出初步規劃表，彙送導師輪替委員

會審議。  

四、每年 4月由學務處召開導師輪替委員會議，先行查核全校教師導師年資積分及免任及緩任導

師資格。學務處應於 5 月初再針對下學年度導師出缺名額召開導師輪替委員會議，審議學務

處所擬下學年度導師建議名單，報請校長核定。 

五、每年 6 月公佈導師確認名單，7 月報請校長聘任之。 

第二條 導師輪替順序如下： 

一、 順位一為導師輪替名額採依各領域(科)所需員額作業，以滿足各分科之授課鐘點數為前提。 

二、 順位二為自願擔任導師者（若自願擔任導師人數多於應任導師名額則以抽籤決定之）。    

三、 順位三為上年度申請緩任者，緩任原因解除。（由低積分者優先產生，若同一順位且積分相

同，則抽籤決定之） 

四、 順位四為無緩任導師資格且積分較低者。（若同一順位且積分相同，則抽籤決定之） 

五、 順位五為具緩任導師資格而積分較低者。（若同一順位且積分相同，則抽籤決定之） 

【修訂：導師三年必可休一年（中途接班滿二年也適用）】 

六、 順位六為如有特殊狀況得由當學年之導師輪替委員召開臨時會議討論之。 

第三條 積分計算方式如下： 

一、擔任本校秘書、主任，每年 3 分。 

二、擔任本校組長，每年 2.5 分。 

三、擔任本校導師期間，每年 2 分。 

四、擔任本校協助行政、副組長，每年 1.5 分。 

五、擔任本校專任教師，每年 0.5 分。 

六、上述條件重複時，以最高分數擇優採計。 

第四條 各年級設立級導師，由各年級互推產生，其工作執掌則協助行政人員推動校務協調工作。 

第五章 導師之更換或代理  

確認兼任導師者，於學期中若遇特殊狀況（如重病）確實無法擔任導師工作， 得以書面並檢附證明，

向學務處申請更換導師，經導師輪替委員會審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准。 

一、第一順位由該班級專任老師優先擔任之。 

二、第二順位由專任教師之無緩任導師資格且積分較低者擔任。 

三、第三順位則由全體專任教師積分較低者擔任。 

（同一順位且積分相同，則抽籤決定之） 

第六章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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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依據本要點，順位一為依各領域(科)所需員額分別作業，如遇該科無法排出導師人選，則 

      打破科別限制，將全校高中部正式教師依積分做排序，由積分最低分者優先擔任。不論老師 

      有任何規劃而變動，都進行遞補機制。 

第二條 敘明每年 6月 15日前導師名單確定後，不得再做更改。如遇教師有臨時留職停薪，或遇疾病 

   請長假等法定假別情況，則依導師輪替辦法第四章第二條辦理。 

第三條 全校高中部正式教師依積分做排序，由積分最低分者優先擔任導師，則該領域導師輪替員額 

      歸屬之認定，不計算入該領域(科)之員額。 

第四條 教師因不當管教，違反教育相關規定，經處分後不適任導師時，得學期中由學務處提 

       報導師輪替委員會審議並以書面通知免兼。 

第五條 依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聘約準則，導師之權利與義務依相關法規辦理。 

第六條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